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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深化重大项目环保服务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国家、省、市决策部署，更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，

以持续提升重大项目环保服务质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

力支撑，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态，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

与高水平保护走在前、做示范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全面优化服务

1. 深化专班服务机制

在生态红线、总量指标、环评审批、施工建设、环境信访

5 个保障组基础上，增设土壤事项保障组，各保障组各司其职、

攻坚合力，在守好生态环境底线的基础上，做好重大项目环保

服务保障，切实推动招引项目尽早落地、落地项目尽早开工、

在建项目尽早建成。

2. 持续提升服务水平

根据发改、工信、商务、投促、交通、建委、水务等部门

需求，建立各级各类重大项目服务台账，实施环评清单化管理，

逐一建立服务信息卡。深化上下协同、提前介入、专班服务、

绿色通道等机制，建立部门、园区、企业协调事项清单，专人

负责，精准服务，做到“有求必应”。

3. 发挥分区管控引领

引导项目主管部门、建设单位、第三方机构、社会公众，

充分运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综合服务平台，为重大项目选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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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准入相符性分析等提供决策支撑。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

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重大项目，事前指导优化调整选线、主动

避让；事中指导办理有限人为活动或不可避让论证手续；事后

严格监管巡查，防止违规建设导致生态破坏，为重大项目顺利

推进提供有力支持。

4. 做好土壤问题保障

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，推动信息共享、加强部门协作，做

好重大项目建设用地及出让划拨地块的土壤污染调查和土壤

修复等服务保障工作。对列入年度计划的重大项目以及拟出让

划拨的重点地块，主动提醒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前谋划，按计

划启动场地调查，对经调查发现存在土壤污染问题的地块，指

导相关单位及时启动土壤修复并做好技术保障。

二、全面深化改革

5. 探索开展“环评豁免”

针对 2 类项目探索开展环评手续豁免，符合条件的纳入排

污许可管理。一是装备更新、清洁原料替代项目；二是生产设

施及污染物治理设施不变，仅原辅材料和产品变化且不新增污

染物的生物医药制造、集成电路及其研发中试项目。

6. 试点实施“先建后补”

针对 2 类项目试点实施先行建设，在项目投运前取得环评

批复。一是不涉及生态环境敏感区、有毒有害物质及辐射排放、

邻避问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和省

重点实验室、国家和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项目；二是高端芯片、

工业母机、基础软硬件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公关、产业基

础再造，以及首台套、首批次、首版次等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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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。

7. 继续深化“告知承诺”

针对 4 类项目继续开展环评告知承诺审批。一是纳入联动

改革的园区内，不新增污染物排放、不新增用地、编制报告表

的改扩建项目；二是智能制造设备、新医药、新能源汽车、低

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编制报告表的项目；三是第三代半导体、氢

能、新型储能、生命健康、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项目；四是农

副产品加工、关键领域农机装备制造、农村生活污水收集治理、

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等编制报告表的项目。

8. 持续开展“打捆”审批

针对 3 类项目继续开展环评“打捆”审批。一是同一园区内

的同类型生物医药、集成电路研发类项目；二是同一建设单位

内的同类项目；三是同一行政区内编制报告表的项目，包括家

具制造业、通用设备制造业、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项目，以及等

级公路、城市道路、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。

三、全面加强保障

9. 加强环保要素保障

指导各板块深挖减排潜力，保障项目总量需求。对新增排

放量较小的项目，可按年度集中供给；在满足环境质量改善要

求的前提下，对区级无法保障总量指标的市级以上重大项目，

可实施市统筹调配；对区级无法保障总量指标的省级以上重大

项目，在地方政府承诺兑现排污总量指标来源、区域环境质量

改善的前提下，可实施承诺制审批；对符合条件的国家重大发

展战略直接相关的和利用涉重金属固体废物的重点项目，可实

施重金属污染物总量替代管理豁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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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优化夜间施工审批

主动对接重大项目总包单位，做好夜间施工审批业务指导；

积极指导企业申报差别化管理工地，符合条件的，在有效控制

噪声的前提下，按“开五停二”办理夜间施工证明手续；在严格

落实扬尘污染防治“十达标”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不受夜间施工审

批总量控制；对使用新能源换电自卸重卡开展渣土清运的工程

项目符合夜间连续施工条件的，开通审批绿色通道。

11. 违法行为处罚豁免

对建设单位初次发生且及时改正的 5 种违法行为，可不予

行政处罚：一是未依法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的；二是初步设计

未落实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或者环保设施投资概算的；三是未

将环保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的；四是编制报告表的项目环保

设施未验收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但环保设施已完成建设并正

常运行，且在责令改正期限内验收合格的；五是未依法向社会

公开环保设施验收报告，但已验收合格的。

12.强化技术支撑保障

依托部建设项目技术评估专家平台，完善市级专家库，切

实发挥专家指导作用；全市统一开展环评技术评估，为重大项

目提供规范、高效、科学的审查指导；针对建设单位、第三方

机构等开展宣传培训，帮助企业及时了解环保政策，研判投资

风险，提前化解难题。加强宣传解读，及时总结推广正面典型，

营造全系统广泛关注、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
